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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结果，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462,625,452.36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293,327,291.52元，加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

收益21,988,082.74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利润为15,777,940,826.62元；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93,194,580.1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6,650,117,838.46元，加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88,
700,730.01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利润为16,645,623,988.35元，资本公积余额为18,163,
485,465.70元。

经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25年度，公司拟不派发现

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25年末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全部结转到下一年度。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0

2,987,925.71
462,625,452.36

15,777,940,826.62
16,645,623,988.35

R是 □否
2,215,017,382.95
2,987,925.71

-48,213,289.67
2,218,005,308.66

□是R否

上年度
0
0

-7,904,580,295.37

上上年度
2,215,017,382.95

0
7,297,314,973.99

其他说明：

结合上述情况及指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

配利润为正值，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及回购注销金额为 2,218,005,308.66元，高于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因此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条规定的股票

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提示的情形。

（二）公司2025年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基于2025年度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综合

考量公司现阶段发展实际、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及中长期发展及战略规划，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进一步提升公司风险抵御能力，维护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

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25 年末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全部结转到下一年度。

后续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用于项目投资、生产经营等核心业务的资金需求，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的顺利落地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和公司实际情况。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充分兼顾了公司经营

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

值工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

抵扣增值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

计金额分别为 33.85亿元、42.13亿元，分别占 2024年末和 2025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4.93%、

5.84%，均低于50%。

（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生产经营和以后年度利润分配，为公司的稳健运营和

持续发展提供财务保障。

（四）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建立了健全、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咨询电话、互动易平台等方

式来表达对现金分红政策的建议和诉求。在年度股东会上，中小股东可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对

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表决，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五）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兼顾好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关系，在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适时实

施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切实提升投资者回报水平，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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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相关制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项资产减值的

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为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全面充分的清查、

分析和评估，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

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减

值测试后，2025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77亿元，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

12月31日，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合计

计提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转回以“-”号填列）
2.64
0.01
0.17
-0.04
2.77

注：相关数据合计若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方法

（一）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测算存货跌

价准备。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按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

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二）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

础，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损失准备。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

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公司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资

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若资产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则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

三、重大单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2025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亿元）
可变现净值（亿元）

资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亿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存货
25.59
24.06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
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按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在产
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
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2.64
依据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真实、公允

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约为2.77亿元人民币，将减少天齐锂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金额约1.05亿元人民币，相应减少2025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约1.05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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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6年度
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提供各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外担保中有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

关注担保风险。

2、上述担保均系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

一、概述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交叉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一）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

由于现有银行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保障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司发展需求，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齐”）、天齐鑫隆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齐鑫隆”）、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射洪天齐”）、天齐锂业（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天齐”）、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天齐”）、重庆天齐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锂电”）、天齐锂业新能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天齐”）、Tianqi Lithium Austra⁃
lian Investments1 Pty Ltd (以下简称“TLAI1”)、Tianqi Grand Vision Energy Limited（以下简称“TGVE”）、

Tianqi Lithium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TLHK”）、控股子公司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合锂业”）、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等公司拟分别向合作银行金融机构申

请2026年度各类金融机构授信252.00亿元人民币、15.50亿美元、7.30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港币、澳

元）（美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157.64亿

元人民币），合计约人民币409.64亿元。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公司及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

得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天齐、天齐鑫隆、江苏天齐、射洪天齐、遂宁天齐、苏

州天齐、TGVE、TLHK、盛合锂业及其他子公司申请不超过226.20亿元人民币、3.50亿美元金融机构授

信提供担保，合计约人民币250.40亿元；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拟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5.50亿

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美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折算约为 107.17亿元人民币）。此等担保额度合计约人民币 357.57亿元，有效期限至公司 2026
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A”）及其全资子公司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以下简称“TLK”），控股子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及其

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Talison Minerals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矿

业”）、Talison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Talison Services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

森服务”）分别为注册在澳大利亚的同一合并纳税集团范围内的公司。为获得《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

委员会＜公司（独资公司）文书＞2016/785》（ASIC Corporations (Wholly-owned Companies) Instrument
2016/785）规定下对独资公司的特定会计和审计程序豁免，TLA和 TLK通过签署《交叉担保契约》

（Deed of Cross Guarantee）实施无限额、无期限的交叉担保；文菲尔德与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

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签署《交叉担保契约》（Deed of Cross Guarantee），若任一全资子公司根据澳大

利亚《公司法》特定条款进行清算，文菲尔德向各债权人保证全额偿付该全资子公司全部债务。

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司的信用等

级，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ustra⁃
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以下简称“ASIC”）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交叉担保契约仅在

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结合TLA、TLK、文菲尔德、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

泰利森服务的业务发展需求，TLA和TLK拟申请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担保额度

不超过16.23亿美元（美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约为112.22亿元人民币）；文菲尔德拟申请2026年度在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

泰利森服务这几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3.75亿澳元（澳元按照2026年3月2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65.46亿元人民币）。此等担保额度合计

约人民币177.68亿元，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三）为公司境内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提供

担保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

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20%的本公司H股，或可转换成H股

的证券，或可认购H股或前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以本公司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

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的，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额度内确定和实施为前述发行主体提供担保（包括可

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自身提供担保及/或由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维持协议或采

用第三方增信方式等相关事项，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综上，2026年度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澳大利亚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交叉担保、为境内外全资子公司或特殊目的主体公司发行可转换为H股的证券及类似权利提供担

保的额度合计约635.25亿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

议案》和《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本次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由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将其自有银行承兑汇票或保证金质押，或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2026年度预计授信及担保情况

（一）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

授 信 金 融
机构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大 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成 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存 量 合 作
银行

存 量 合 作
银行

中 国 进 出
口银行

上海银行

存 量 合 作
银行

存 量 合 作
银行

汇 丰 银 团
及其他

存 量 合 作
银行

小计 1

小计2

小计3

小计4

小计5
合计

授信对象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江苏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苏州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苏州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射洪天齐

TLHK 或其他
全资子公司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TGVE

TLHK

不限

苏州天齐

不限

成都天齐

江苏天齐

盛合锂业或其
他子公司

重庆锂电

文菲尔德下属
分子公司

文菲尔德下属
分子公司

上市公司及子
公司（除文菲
尔德）提供担

保类授信

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为自身提
供担保类授信

文菲尔德及下
属公司提供担

保类授信

文菲尔德及下
属公司为自身
提供担保类授

信

上市公司信用
类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港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港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港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港币）

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港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美
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 元（或 等 值 澳
币）

人民币（或等值其
他币种）

美元（或等值其他
币种）

折合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 元（或 等 值 澳
币）

人民币

折合人民币

金额（万元）

50,000.00
105,000.00

20,000.00
30,000.00
50,000.00
30,000.00
13,000.00
40,000.00
3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80,000.00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8,000.00
5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5,000.00

150,000.00

120,000.00

15,000.00

20,000.00

20,000.00

80,000.00

2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10,000.00
700,000.00

23,000.00

155,000.00

38,000.00

2,262,000.00
35,000.00（约 合 人 民 币 241,

993.50万元）

2,503,993.50

100,000.00

155,000.00（约合人民币 1,071,
685.50万元）

38,000.00（约 合 人 民 币 262,
735.80万元）

158,000.00
4,096,414.80

担保方式

信用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信用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质押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自有银行承兑汇票及/或
保证金质押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文菲尔德以其资产提供担
保

自有应收账款等资产抵质
押担保

-

-

-

-

-

-

-
-

授信品种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专项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含
项目融资）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含
项目融资等）

综合授信（含
项目融资）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

-

-

-

-

-

-
-

备注

存量授信，
到 期 续 授
信 或 追 加

授信

新增授信

存 量 及 新
增

-

-

-

-

-

-

-
-

注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约409.64亿元人民币，具体

授信金融机构、融资主体、授信品种、金额、币种及担保方式将根据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和金融机构最

终审批情况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确定。

注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行提供担保类授信主要业务品种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短期流

贷等。

注3：美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

担保方

文 菲 尔
德

被担保方

泰利森

泰利森矿业

泰利森锂业澳大
利亚

泰利森服务

担保方持股比例

泰利森为文菲尔德全
资子公司

泰利森矿业为文菲尔
德全资子公司

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
为文菲尔德全资子公

司
泰利森服务为文菲尔

德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56.60%

本次审议后担保额
度

67.08亿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12.93%

是否关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三）为公司境内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提供

担保

担保方

公 司 及 子
公司

被担保方

公 司 及 子
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
本次审议后担保额度

100亿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19.27%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三、金融机构授信对公司的影响

1、背景及用途

保持合理、充足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是公司资金管理的必要手段，是公司实现正常运营和战略发

展的重要保障。2026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各合作金融机构申请上述授信额度，并根据最终金

融机构审批情况和公司实际需求，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流程经审批后提用部分或全部授信，以积极满足

公司日常周转资金需求，优化公司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期限、成本结构，保障公司流动性安全，支撑各项

业务及发展规划的正常、有序实施。

2、必要性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是公司保持合理杠杆水平及流动性的必要工具，在合理杠杆水平上增强财

务弹性及财务安全性。

3、期限

上述申请授信额度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业务期限根据金融机构

最终审批情况并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4、还款计划

公司将基于年度资金预算及实际资金情况设定合理还款计划，避免流动性风险，保障财务安全，

降低融资成本。

四、被担保人及拟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基本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

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
司

天齐鑫隆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射洪）有限
公司

天齐锂业（江苏）有限
公司

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
司

重庆天齐锂电新材料
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新能源材料
(苏州)有限公司

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
限公司

Tianqi Lithium HK
Co., limited

Tianqi Lithium Austra⁃
lia Investments1

Tianqi Grand Vision
Energy Limited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Tianqi Lithium Austra⁃
lia Pty Ltd.

Tianqi Lithium Kwi⁃
nana Pty Ltd.

Talison Lithium Pty
Ltd

Talison Lithium Aus⁃
tralia Pty Ltd

Talison Services Pty
Ltd

Talison Minerals Pty
Ltd

成立日期

2014/8/22

2017/5/3

2016/3/23

2010/2/10

2018/1/3

2022/9/15

2023/4/25

2008/11/4

2015/3/11

2018/5/4

2021/9/29

2012/9/21

2017/11/9

2016/4/27

2009/10/22

2009/9/11

2007/5/24

2007/5/24

注册地

成都高新区高朋东路 10
号 1栋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

红梁西一街166号

射洪市太和镇太和大道
北段天齐锂电园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
业园东新路 5号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
业集中发展区安东大道

化工产业园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
龙安大道 20 号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
业园渤海路59号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雅江县木绒乡新卫村

402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ANTRAL
INP PERTH PTY LTD,
UNIT 20, 217 HAY
STREET, SUBIACO WA

6008
402 JARDINE HSE 1
CONNAUGPT PLACE

CENTRAL HK
‘London House' Level 17,
216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法定代表人

夏浚诚

郭维

范永澜

张炳元

江虎成

郭维

郭维

郭维

司徒尤伟、陈言（董
事）

蒋安琪、夏浚诚、LE⁃
ONG,SAI WAI（董事)

蒋安琪、夏浚诚（董
事）

张文宇（董事长）

夏浚诚、司徒尤伟（董
事）

夏浚诚、司徒尤伟（董
事）

Rob Telford, Jon Lat⁃
to, Ian McGuire

Rob Telford, Jon Lat⁃
to, Ian McGuire

Rob Telford, Jon Lat⁃
to, Ian McGuire

Rob Telford, Jon Lat⁃
to, Ian McGuire

注册资本

870,000万元
人民币

1,723,470万元
人民币

592,600万元
人民币

182,051.282051 万 元
人民币

242,100.93万元
人民币

20,000万元
人民币

79,477.90万元
人民币

32,500万元
人民币

10,000港元和
377,704,458.00 美元

4,636,265,092.64
澳元

1,000,000.00美元

7,0517,8913.73澳元

105194.38万元人民币

105435.41万元人民币

114,401,293澳元

1澳元

1澳元

271,782,343澳元

主营业务

锂矿及锂化
工产品的贸

易

资源再生利
用 技 术 研
发 、锂 矿 贸

易

化 工 制 造 、
锂产品生产

与销售

化 工 制 造 、
碳酸锂生产

与销售

锂化工及相
关 产 品 生
产、销售等

锂化工及相
关 产 品 生
产、销售等

锂化工及相
关 产 品 生
产、销售等

锂矿开采等

投资及贸易

投资

锂 产 品 销
售 、进 出 口
贸 易 、物 流
管理、投资

投资性与矿
石探 测、开

采、销售

投资

锂化工及相
关 产 品 制
造、销售等

采矿及相关
商业活动

采矿及相关
商业活动

劳务公司

休眠实体

与 担 保 方
关系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二）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1、2025年12月31日（或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称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重庆锂电
苏州天齐
盛合锂业
TLHK
TLAI1
TGVE

文菲尔德
TLA（含TLK）

总资产
1,469,453.68
1,908,773.52
384,144.82
191,254.49
223,456.34
11,525.99
188,459.73
70,566.53
354,288.79
2,644,335.34
102,831.04
2,237,669.66
623,524.55

总负债
453,553.42
103,230.87
200,458.35
78,861.11
133,645.03
7,346.05

139,353.78
647.23

101,941.91
284,705.08
102,051.85
1,266,420.72
973,747.27

净资产
1,015,900.26
1,805,542.64
183,686.47
112,393.37
89,811.31
4,179.94
49,105.96
69,919.30
252,346.88
2,359,630.26

779.19
971,248.94
-350,222.72

营业收入
460,318.75
46,372.52
187,346.78
142,445.77
166,967.61

27.42
13,935.30
11.08
0
0

9.87
775,821.29
58,776.15

流动负债
273,298.94
102,672.79
189,267.32
77,140.62
133,645.03
7,346.05
89,598.74
647.23
4,041.62

284,705.08
102,051.85
114,705.48
944,894.42

资产负债率
30.87%
5.41%
52.18%
41.23%
59.81%
63.73%
73.94%
0.92%
28.77%
10.77%
99.24%
56.60%
156.17%

净利润
-5,108.59
-5,688.59
-4,623.19
5,074.54
1,844.84
-444.15
-1,369.17
-1,564.72
14,655.35
-9,575.93
-426.27

286,787.19
-31,966.25

利润总额
-6,385.30
-70.40

-6,095.20
6,576.72
2,145.56
-523.11
-1,791.17
-1,564.72
13,948.23
1,088.22
-426.27

409,967.05
-66,906.46

2、2024年12月31日（或2024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称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重庆锂电
苏州天齐
盛合锂业
TLHK
TLAI1
TGVE

文菲尔德
TLA（含TLK）

总资产
1,606,844.49
1,917,919.38
374,963.68
185,632.57
210,540.43
4,932.28
76,030.08
73,950.75
309,326.46
377,859.99
1,534.45

1,980,716.47
562,994.95

总负债
581,048.15
106,790.17
187,089.31
78,635.42
122,630.70
308.19

25,728.05
2,528.94
47,231.65
39,938.51
316.91

1,227,616.87
912,735.01

净资产
1,025,796.34
1,811,129.20
187,874.37
106,997.15
87,909.73
4,624.09
50,302.03
71,421.81
262,094.81
337,921.49
1,217.54
753,099.6

-349,740.07

营业收入
780,228.24
125,869.90
478,784.09
164,928.79
171,490.76

28.55
0
0
0

2,216.87
0

921,691.14
27,612.36

流动负债
371,092.87
106,200.64
76,144.36
76,587.70
121,268.20
308.19

25,728.05
1,978.94
47,231.65
39,938.51
316.91

142,709.30
887,464.98

资产负债率
36.16%
5.57%
49.90%
42.36%
58.25%
6.25%
33.84%
3.42%
15.27%
10.57%
20.65%
61.98%
162.12%

净利润
12,178.55
-16,220.13
-114,370.15
-4,017.2
37,746.28
-212.42
1,239.62
-9.8

-9,981.40
419.23

-1,291.94
339,323.47
-228,482.67

利润总额
9,765.62

-25,059.72
-102,167.75
-8,012.46
10,581.21
-249.35
1,239.63
-9.88

-10,432.95
640.91

-1,291.94
485,232.28
-270,434.64

注1：文菲尔德为合并报表口径，其余公司均为单体报表口径。

公司2025年度的合并财务数据均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并包含在

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由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未对上述子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单独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故此表引用的上述子公司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注2：相关数据合计若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经查询，被担保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五）拟用于抵质押的主要资产

1、文菲尔德及其子公司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所有资产用于提供汇丰银行牵头的银团循环贷款抵

押。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5.18亿元。

2、公司项目融资可能涉及需将对应项目资产、利息储备账户等进行抵质押。

3、江苏天齐及与射洪天齐、天齐锂业共有的专利权质押；天齐锂业持有的专利权质押。

五、担保方式及额度

（一）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天齐、天齐鑫隆、江苏天齐、射洪天齐、遂宁天齐、苏州天齐、TGVE、

TLHK、盛合锂业及其他子公司申请不超过226.20亿元人民币、3.50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合

计约人民币250.40亿元；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拟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5.50亿美元金融机构授

信提供担保（美元按照 2026年 3月 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

107.17亿元人民币）。此等担保额度合计约 357.57亿元，有效期限至公司 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止。以上担保计划是各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案，实际授信银行、担保主体、

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仍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

的担保协议为准。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

TLA和TLK拟申请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6.23亿美元（美

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112.22亿元人民

币）；文菲尔德拟申请2026年度在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这几家公司

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3.75亿澳元（澳元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

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65.46亿元人民币）。此等担保额度合计约人民币177.68亿元，

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三）为公司境内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提供

担保

以本公司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

行主体的，为前述发行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上述担保均系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其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因此本次担保上

述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亦未提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公司对其提供的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A、TLA与TLK签署的《交叉担保契约》（Deed of Cross Guarantee）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约主体

1、集团实体：TLA（控股实体）、TLK
2、受托人：TLA
3、替代受托人：TLK
（二）交叉担保

1、担保根据第 4条关于替代受托人的规定，为了每个债权人的利益，每个集团实体与受托人约

定，集团实体保证按照本契约向每个债权人全额支付任何债务。

2、可执行担保的情况各集团实体与受托人同意，本契约对集团实体的债务具有可执行性：

（1）集团实体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以下简称“澳大利亚《公司

法》”）第459A款或第461(1)(a)或(h)段进行清盘，或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第5.5部分第3节进行债权

人自愿清盘；或

(2)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如果在集团实体的清盘决议或命令发出六个月后，集团实体的债权人的任

何债务未得到全额支付。

3、受托人以委托方式持有本契约

根据第4条关于替代受托人的规定，受托人和各集团实体确认，受托人持有各集团实体根据本契

约对各债权人作出的约定和承诺的利益。

4、替代受托人

如在本契约中指定了替代受托人（即TLK），则：

（1）受托人与作为各债权人利益受托人的替代受托人约定，受托人保证按照本契约向各债权人全

额支付任何债务；

（2）就本契约而言，本契约的规定将适用于受托人和替代受托人。

（三）撤销和解除

1、未经许可不得撤销解除

非本契约明确允许，否则不得撤销或解除本契约及其构成的委托。

2、解除担保

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解除担保：

（1）若清算人、接管人、接管与管理人、控制人或管理计划管理人（针对处于管理或公司安排契约

下的集团实体）被任命至被出售集团实体（或持有该集团实体股份的各集团实体）或其财产，且该集团

实体（已出售的集团实体）已处置被出售集团实体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同时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

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说明其全资子集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2）若抵押权人（非集团实体或其关联方）对某集团实体（已出售的集团实体）持有的被出售集团

实体股份进行处置，且已处置全部已发行股份，同时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

说明其全资子集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3）若持有被出售集团实体股份的集团实体（已出售的集团实体）已处置其全部已发行股份，且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

(i) 控股实体的董事在处置时书面确认该处置为善意出售，且对价公平合理；

(ii) 控股实体及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该书面证明副本；

(iii) 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说明其全资

子集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在该处置的受让方非任何集团实体的关联方的前提下：

（4）本契约将不再适用于被出售集团实体及其全资子集团实体；

（5）被出售集团实体及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将被解除本契约下的全部责任，包括：

(i) 处置前或处置后产生或累积的责任；

(ii) 因本契约在处置前或处置后对被出售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强制执行而产生的责任；

（6）其他各集团实体亦将解除本契约下与被出售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债务相关的全部

责任，包括：

(i) 处置前或处置后产生或累积的债务责任；

(ii) 因本契约在处置前或处置后对该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强制执行而产生的责任；

（7）本契约设立的委托关系将针对以下主体所作的契约承诺予以撤销：

(i) 被出售集团实体；

(ii) 被出售集团实体的任何全资子集团实体。

3、提交

在控股实体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本契约正本及与本契约相关证明正本前，

本契约不具有任何效力。

B、文菲尔德与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签署的《交叉担保契约》

（Deed of Cross Guarantee）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约主体

1、文菲尔德；

2、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以下合称“文菲尔德各受控实体”）。

（二）效力

若任一文菲尔德各受控实体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特定条款进入清算程序，文菲尔德须向各债

权人保证全额偿付其债务；若清算系依据澳大利亚《公司法》其他条款启动，则仅当任一债权人在六个

月期限届满后仍未获全额清偿时，文菲尔德承担相应偿付责任。

其他担保（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为公司境内外全资子公司或设

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提供担保）的协议以后续公司及子公司与相

关方沟通确认的协议内容为准。

七、业务授权及办理

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及修订等各项

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357.57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前提下，根据与各合作金融机构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

保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就2026
年度分别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177.68亿元的前提下，根据TLA、TLK、文菲尔德、泰利森、泰利

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的相关债务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并签

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额度内，确定和实施为

公司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提

供担保（包括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自身提供担保及/或由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维持协议或采用第三方增信方式等相关事项，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提高现金流水平，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

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不超过357.57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额度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

件。

此外，鉴于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司

的信用等级，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

会（ASIC）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交叉担保契约仅在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公司董事会同意控

股子公司TLA和TLK申请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额度不超过16.23亿美元；同意控股

子公司文菲尔德申请2026年度在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这几家公司

之间的交叉担保额度不超过13.75亿澳元。同时，为确保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

及时得到解决，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就2026年度分别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177.68亿元的前提下，根据TLA、TLK、文菲尔德、

泰利森、泰利森矿业、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泰利森服务的相关债务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

保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以本公司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

行主体的，为前述发行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能力，

为公司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落实提供资金储备。

前述担保均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或由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

2、本次拟提请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为不

超过635.25亿元，占公司2025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149.96%。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5.91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7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占公

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外币按照2026年3月2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1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拟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

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20%的本公司H股，或可转换成

H股的证券，或可认购H股或前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以下简称“一般性授权”）。具

体授权如下：

一、于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有关要求的前提下，

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

本公司H股（包括出售或转让库存股份（具有上市规则项下涵义），下同），或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

可认购H股或前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及

处理新股（包括出售或转让库存股份，下同）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1、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2、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二、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前述第一段所述一般性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H股股份的数量（不包括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

发行的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于本议案获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0%。

三、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已于本公告第五项所述授权有效期内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

H股或类似权利，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

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配发、发行及处理

等工作。

四、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及/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适用），

行使一般性授权。

五、一般性授权的有效期自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止：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后12个月届满之日；

2、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结束之日；或

3、公司股东于股东会上撤销或修订本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六、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

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配发、发行及处理任何新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

契约及事宜、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七、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新股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

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

程》做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八、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包括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

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以本公司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可转换成H股的

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的，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额度内确

定和实施为前述发行主体提供担保（包括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类似权利发行主体自身提供担保及/
或由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维持协议或采用第三方增信方式等相关事项，有效期限至公司2026年度

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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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目的：为减少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营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带

来的潜在风险，公司拟开展最高保证金和权利金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2、交易品种：公司拟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碳

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盐期货和期权品种。

3、交易金额：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

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

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4、交易工具及场所：交易方式以期货交易为主，主要用于对现货的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场所仅

限于境内外合法运营的期货交易所。

5、已履行的审议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6、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和防范风险为目的，不进行投机、套

利操作，但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仍存在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公司是一家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锂矿开采、锂精矿与锂化工产品及

衍生物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近年来，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较

大的风险。因此，公司拟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并将期货和现货有效结合，

旨在规避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保障公司健康持续运行。公司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

2、交易金额

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

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

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前述交易的

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3、交易方式及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碳酸锂、氢氧

化锂等锂盐期货和期权品种。交易方式以期货交易为主，主要用于对现货的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场

所仅限于境内外合法运营的期货交易所。

4、授权期限

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有效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期间如

遇董事会/股东会做出其他审议决策，以更新后的决议为准）。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

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5、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

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拟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降低锂盐产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

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

1、市场风险

理论上，各交易品种在临近交割期时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将趋于一致，但在极个别的非

理性市场情况下，如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相背离等，会对公司的套期保值

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损失。

2、流动性风险

若期货合约活跃度较低，市场交易深度不足，可能导致套期保值持仓无法在理想价位及时成交或

平仓，使实际交易结果与方案设计出现偏差，影响套保效果。

3、内部控制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操作失误引起的风险。

4、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

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政策风险

如果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市场

发生剧烈波动或无法交易的风险。

6、境外交易风险

公司拟在境外开展期货及衍生品交易，须关注交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监管环

境变化风险，并已对当地市场结算便利性、流动性及汇率波动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商

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有效的监督检

查、风险控制和交易止损机制，降低内部控制风险。

2、合理设置公司期货业务组织机构，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严格

在董事会批准的权限内办理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

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

3、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性高的期货品种，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

相匹配，并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使用规模。

4、公司在制订交易方案的同时做好资金测算，以确保可用资金充裕，严格按照《商品期货及衍生

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进行业务操作，合理规划和使用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在市场剧

烈波动时做到合理止损，有效规避风险。

5、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期货期权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

保套期保值业务正常开展。

6、公司法务风控及合规部、监察审计部应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套期保值业务人员执行

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五、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以正常的生产经营为基础，与公司实际业务相匹配。

公司已制定并严格执行《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业务审批、操作流程、风

险控制等均有明确规定，为业务规范运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公司组建了套期保值领导小组，成员在锂行业深耕多年，对市场趋势具有深刻理解和持续跟踪能

力，负责套期保值业务的统筹决策与监督管理；同时，公司组建了套期保值业务团队，并在各岗位配备

了专业人员，设置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审慎开展业务，确保套期保值策略的有效实施。

公司始终坚持套期保值原则，禁止投机，所有操作均基于审慎测算并与现货经营严格匹配，确保

整体风险可控。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拟使用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额度与公司资产规模及经营状况相匹配，不会

影响主营业务正常开展。此外，公司法务风控及合规部、监察审计部将持续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监督

检查，及时防范操作风险，保障业务规范运行。

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公司应对行业价格波动风险、保障经营稳健性的必要举措。一方

面，通过套期保值可以将产品售价锁定在合理区间，有效规避价格剧烈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冲击，保障

公司在价格下行周期避免库存跌价损失和销售利润收窄的风险；另一方面，稳定的利润预期有助于公

司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安排资本开支，支撑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主营

业务深度融合，丰富了风险管理工具箱，使公司能够主动管理价格风险敞口，增强穿越行业周期的抗

风险能力。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

及其指南，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正确列报。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